
石城县中国体育彩票销售网点公益宣传

促销补助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全力做好我县中国体育彩票宣传促销工作，提高我县体育彩票销售网点的宣传促销积极性和主动性，不断提高体育彩票在我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，广泛宣传体育彩票的公益性，进一步改善网点软硬件设施条件和提升服务质量，推动我县体育彩票产业又好又快发展，为我县筹集更多的体育彩票公益金，助力我县小县大体育的工作目标早日实现。根据《江西省体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体育彩票销售工作的意见》（赣体办字〔2016〕5号）、2023年全省体育工作会议和全省体育彩票工作会议等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重新制定《石城县中国体育彩票销售网点公益宣传促销补助方案》。

一、补助对象

本县体育彩票销售网点所有业主。

二、宣传促销时间

长期。

三、补助办法

（一）电脑体育彩票公益宣传促销补助标准

月销量达10—20万元（含），每月补助300元；月销量达20—30万元（含），每月补助600元；月销量达30—40万元（含），每月补助1000元；月销量达40—50万元（含），每月补助2000元。月销量达50万元以上，按销量的2.5%给予补助。

（二）即开型彩票公益宣传促销补助标准

全年销量达1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按销量的0.5%给予补助。该项补助按年考核，一次性兑现。

四、网点考核

（一）本县举办即开型彩票销售大卖场时，未完成招聘人员任务的网点，取消当月补助资格。

（二）年度网点建设及维护工作中，不配合建设或维护的网点，取消当年第四季度补助资格。

（三）国家或省市体彩中心检查中，检查项目中有任一项不合格的网点，取消下一年度补助资格。

（四）销量认定以赣州市体彩分中心出具的销量证明为唯一依据。

五、补助经费的筹集与拨付

补助所需经费列入财政当年预算,石城县教育科技体育局根据赣州市体彩分中心出具的销量证明，据实向县财政局申拨。

本方案从2023年10月1日起执行。




